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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嶺東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要點」訂定「嶺東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學生

校外實習要點」。 
 

二、本系專業實習實施方式： 
(一) 本系學生自行選擇有制度有信譽且合法之廠商做為專業實習的對象，執行工作需與

廣告、動畫、遊戲、電視台、電台、視覺媒體設計、傳播或與本系模組專業相關之

行業等性質為主，周邊相關工作事務之認定，由嶺東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學生

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審查，學生實習申請流程如流程圖所示，並由系上老師督導實

習學生。 
(二) 上述所列相關行業性質之定義，以該公司營利事業登記所列舉之營業項目為原則，

若有爭議由嶺東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判定。 
(四) 學生實習期間，須於大二升大三或大三升大四年級暑期開始計算，在此期間修習取

得「專業實習」2 學分。 
(五) 為保障學生與實習廠商雙方之權利與義務，審核通過之廠商名單，統一由學校製作

正式校外實習合約書，並經由學校、學生與廠商等三方用印後，各執乙份為憑；完

成合約簽訂後，學生才可至廠商實習，如未簽約，實習無效。 
(六) 本系訂定之每學分實習時數，一學分至多 80 小時(未達 80 小時者須經由實習委員會

討論並述明理由備查)，實習學生同一工作至多 160 小時，學生應定期與指導老師討

論實習上所遭遇之問題與解決之道。學生之指導老師視需要訪問廠商，以了解學生

工作情況，並予以必要之協助。 
(七) 學生須於開學後 1 週內，繳交實習鐘點計算證明表(附件一)及嶺東科技大學學生校外

實習評量表中(實習機構實習輔導教師)表格(附件二)正本各一份（本系留存）。 
(八) 學生須於開學後 4 週內，繳交 A1 彩色印刷實習海報(附件三)、實習心得報告電子檔

及紙本（本系留存）各一份，交予行政老師評閱，逾期未繳回者以不及格論，需重

新實習方可計算成績。 
(九) 請實習學生以修課方式統一進行投保。 
(十) 專業實習為選修學分，實習成績由廠商與本系輔導老師共同評定。評定標準為期中 

成績是實習機構實習輔導教師的成績(佔 40%)；期末成績是學校輔導教師的成績(佔
40%)；平時成績是實習成果的分數(佔 20%)，評分表格如附件四。 



 
(十一) 另針對校外學生自行尋找廠商可能存有有利害關係人等之可能性，如有學生自

行尋找實習廠商，系上會主動介入審查，並安排老師進行輔導，避免學生與實習廠商

產生不必要之問題。如果學生、系所、廠商無法達成媒合之關係，堅持自行尋找，學

生必須簽屬「嶺東科技大學自行尋找切結書」以證明，方可進行實習課程。 
 

三、本系專業實習期間相關注意事項： 
(一)工作表現評估 

學生實習期間，在一定時間內會由廠商對學生工作的情況作一評估，此評估對學生

實習成績有相當的影響。學生可藉此評估了解自己在工作上的一些優劣之處，做為未來

改進的依據。對於工作適應不良或與實習機構之間產生問題之學生，統一依照「嶺東科

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學生校外實習爭議事件處理原則」處理。 
 
(二)與學校聯繫 

實習同學對於理論與實務配合運作所面對的疑問，舉凡工作主題、工作的執行、理

論運用情形、學習目標、建教合作機會品質的維護、工作小組問題交流及生涯規劃的討

論等等，都可透過本系老師、系辦等保持聯絡，隨時反應，進行問題的解答及學術意見

交流。本系會與廠商協調溝通，對同學們作周詳的解答，並藉此向廠商推薦表現優異的

同學，為企業儲才。 
 
(三)生活輔導（或事件處理） 

實習同學在工作上的任何問題，如工作適應、工作溝通、協調、交通及住宿問題等，

均可向系上老師或系辦尋求協助，切勿擅自處理。 
 

四、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系上確認廠商提供實習生名額 

調查大二大三學生需要媒合的工作類別 

學生提出實習申請 

審核實習工作內容 
 

實習合約用印 

不通過 

進行實習 

實習是否不適應 
廠商是否不滿意 

 

不適應 適應 

繼續實習 

「嶺東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

學生校外實習爭議事件處理原則」 

滿意 不滿意 

廠商進行實習成績評量 

開學繳交實習鐘點計算證明表、學生校外實習評量表

 

協調

成功 

繳交 A1 彩色印刷實習海報、實習心得報告及電子檔 

實習申請流程圖 


